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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 目  名 称：2023 年洛宁县马店镇环洛河现代农业产业园

区道路工程(张村产业园区道路提升工程)（项目代码：

2305-410328-04-01-247307） 

项 目  编 号：洛宁工施招标(2024)0016 号  

标 段  名 称：2023 年洛宁县马店镇环洛河现代农业产业园

区道路工程(张村产业园区道路提升工程)（项目代码：

2305-410328-04-01-247307） 

标 段  编 号：洛宁工施招标(2024)0016 号-1 

招   标   人：洛宁县农业农村局 

招标代理机构：河南志高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

评 标  日 期：2024 年 03 月 04 日 



 

一、招标项目概况 

1、招标单位名称：洛宁县农业农村局 

2、项目名称：2023 年洛宁县马店镇环洛河现代农业产

业园区道路工程(张村产业园区道路提升工程)（项目代码：

2305-410328-04-01-247307） 

3、项目编号：洛宁工施招标(2024)0016 号 

4、政府采购管理部门批复编号：洛宁公开-2023-43 

5、资金来源：财政整合资金： 

预算金额：2551427.60 元 

6、招标方式：☑公开招标   □邀请招标   □竞争性

谈判   □竞争性磋商□询  价   □单一来源 

二、招标情况简介 

 

 

3、招标文件发售日期：2024 年 2 月 4 日至 2024 年 2 月

8

1、招标信息发布日期：2024 年 2 月 2 日

2、招标信息发布媒体：《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

平台》、《河南省（洛阳）政府采购网》、《洛阳市公共资源交

易中心》

日 

4、投标截止时间：2024 年 2 月 26 日 9 时 00 分 

5、开标时间：2024 年 3 月 4 日 9 时 00 分 

评标结束时间：2024 年 3 月 4 日 16 时 50 分 



6、评标地点：洛宁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标二室 

7、报名投标单位家（详见投标名单） 

8、参与投标单位 3 家，分别是：彤聚建设有限公司、豪

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、郑州通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

三、评标方法 

本次评标采用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 

四、评标委员会 

评标委员会组长：郑伟 

评标委员会成员：陈维杰、李雪吟、吕春玲、董瑞琦  

五、第一信封资格审查和形式评审与响应性评审 

1、经第一信封形式评审与响应性评审：彤聚建设有限公

司、豪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、郑州通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

2、经资格审查，有效投标单位 3 家，分别是：彤聚建设

有限公司、豪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、郑州通业建筑工程有限

公司 

无效投标单位 0 家： 

3、评标情况说明：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的商务和技

术得分由高到低排序，选择前 3 名通过详细评审，进入前 3

名的投标单位：豪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、彤聚建设有限公司、

郑州通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。 

六、第二信封形式评审与响应性评审 

经第二信封形式评审与响应性评审：均通过第二信封形



式评审与响应性评审标准。 

七、其他 

豪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投标函中报价大小写不一致，且大

写与投标报价汇总表中投标报价不一致，需澄清明确，详见

该投标单位澄清函（编号：洛宁工施招标（2024）0016 号）。 

八、评标程序 

按照投标人的商务和技术得分由高到低排序，选择前 3

名通过详细评审。 

第一信封入围结果 

序

号 
投标单位名称 得分 排名 

1 豪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6.46  1

2 彤聚建设有限公司 70.98  2

3 郑州通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8.4  3

控制金额 2551427.60 元 

评标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对排名在招标文件规定

数量以内的投标人的报价文件进行第二信封评审，按照评标

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。 

第二信封评标结果 

序

号 
投标单位名称 

投标报价

（元） 

评审报价

（元） 

排

名 

1 豪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548380.59 2548380.59  1



2 
郑州通业建筑工程有限公

司 
2549511.57   2549511.57 2

3 彤聚建设有限公司 2550455.86 2550455.86  3

控制金额 2551427.60 元 

 

第一中标候选人：豪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

第二中标候选人：郑州通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

第三中标候选人：彤聚建设有限公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委签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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